南京农高区有机食品产业园项目配合文勘工程

编制说明

一、工程概况

南京农高区有机食品产业园项目配合文勘工程，本项目为
南京农高区有机食品产业园项目配合文勘工程，地块面积约64000平方米。该项目主要是利用各类施工机械严格配合文勘考古单位进行场地的土方翻挖和回填，以达到专业考古专家的验收要求。经考古及其他相关单位前期现场初步勘察，本项目原土层以上平均覆土厚度约1.8米，现场需开挖至原土层以空出文勘作业面，待文勘单位工作完成后应进行回填，按文勘单位的要求施工，符合文勘单位的相关要求。
二、工程招标范围：根据建设单位要求以及现场实际情况。
三、编制依据

 3.1. GB50500-2013《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

 3.2.《江苏省建设工程工程量计价项目指引》

3.3. 2014《江苏省安装工程计价定额》

3.4. 2014《江苏省市政工程计价表》

3.5. 2014年《江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

3.6材料单价执行《南京市二〇二五年十月建设工程材料市场信息价格》编制，对于信息价中没有发布价格信息的材料，其价格参照市场价。

3.8人工工资采用《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发布建设工程人工工资指导价的通知》（苏建函价【2025】273号文。
四、其他说明事项

（一）一般说明

（1）施工现场情况:以现场踏勘情况为准。

（2）交通运输情况:以现场踏情况为准。

（3）自然地理条件:本工程位于溧水白马镇。

（4）环境保护要求:满足省、市及当地政府对环境保护的相关要求和规定。

（5）本工程投标报价按《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及其9本工程量计算规范的规定及要求，使用表格及格式按《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要求执行，有更正的以勘误和解释为准。

（6）工程量清单中每一个项目，都需填入综合单价及合价，对于没有填入综合单价及合价的项目，不同单项及单位工程中的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中相同项目(项目特征及工作内容相同)的报价应统一，如有差异，按最低个报价进行结算。

（7）《承包人提供材料和工程设备一览表》中的材料价格应与综合单价及《综合单价分析表》中的材料价格一致。

（8）本工程量清单中的分部分项工程量及措施项目工程量均是按照“工程量计算规范”的规定进行计算的，仅作为施工企业投标报价的共同基础，不能作为最终结算与支付价款的依据，工程量的变化调整以业主与承包商签字的合同约定为准，或按《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有关规定执行。

（9）工程量清单及其计价格式中的任何内容不得随意删除或涂改，若有错误，在招标答疑时及时提出，以“补遗”资料为准。

（10）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中对工程项目的项目特征及具体做法只作重点描述，组价时应结合投标人现场勘察情况包括完成所有工序工作内容的全部费用。

（11）投标人应充分考虑施工现场周边的实际情况对施工的影响作出报价。

（12）暂列金额：140000元。
（13）其他未尽事宜详见招标文件及相关规范。

